
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达川府办函〔2023〕40 号

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转发《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达州市
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办法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达州市职工

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办法的通知》（达市府规〔2023〕2 号）转发

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4 月 4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